济宁市兖州区卫生健康局2025年
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根据国家2025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要求及医疗卫生领域重点任务，结合兖州区实际，制定本年度抽查事项清单如下：

一、医疗机构监督抽查
1． 抽查对象：辖区内各级医疗机构（含中医、医疗美容、母婴保健机构）。
2． 抽查比例：不低于5%（按监管基数动态调整）。
3． 抽查内容：
· 资质管理：执业许可证、诊疗科目备案、人员执业资格。
· 诊疗行为：超范围执业、医疗技术临床应用（如限制类技术）、医疗美容合规性。
· 费用管理：医药费用、院外购药及送检、高值耗材使用、医保基金使用。
· 文书管理：处方、病历、医学证明文件书写及管理。
· 重点领域：互联网诊疗、精神卫生服务、非法应用辅助生殖技术、伪造出生医学证明。
二、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抽查
1． 抽查对象：宾馆、旅店、影剧院、歌舞娱乐场所、游泳场所等。
2． 抽查比例：不低于5%（游泳场所100%）。
3． 抽查内容：
· 卫生许可：公示许可证、卫生信誉度等级。
· 卫生制度：从业人员健康证、卫生检测报告、公共用品用具消毒。
· 疫情防控：常态化防控措施落实（如消毒、通风）。
· 禁烟管理：禁止吸烟标识设置及执行情况。
三、传染病防治监督抽查
1． 抽查对象：医疗机构、疾控机构、采供血机构。
2． 抽查比例：根据风险等级动态调整。
3． 抽查内容：
· 预防接种：疫苗管理、接种记录。
· 疫情报告：传染病信息上报及时性、准确性。
· 消毒隔离：医疗废物处置、污水处理、实验室生物安全。
· 重点疾病：新冠、流感等传染病防控措施。
四、职业卫生监督抽查
1． 抽查对象：用人单位、职业健康检查机构、职业病诊断机构。
2． 抽查比例：不低于5%（高风险企业10%）。
3． 抽查内容：
· 职业病防治：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、危害因素监测、劳动者健康监护。
· 机构资质：职业健康检查、诊断机构备案及人员资质。
· 制度落实：职业病危害告知、警示标识设置。
五、放射诊疗监督抽查
1． 抽查对象：开展放射诊疗的医疗机构。
2． 抽查比例：不低于20%。
3． 抽查内容：
· 许可管理：放射诊疗许可证、校验记录。
· 设备管理：设备检测、场所防护、工作人员剂量监测。
· 患者保护：防护用品配备、放射事件应急预案。
六、消毒产品监督抽查
1． 抽查对象：消毒产品生产企业、经营单位。
2． 抽查比例：不低于20%（生产企业）。
3． 抽查内容：
· 生产条件：卫生许可证、生产环境、原料卫生质量。
· 产品管理：标签说明书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。
· 经营规范：进货查验制度、索证索票。
七、生活饮用水及涉水产品监督抽查
1． 抽查对象：供水单位、涉水产品生产经营单位。
2． 抽查比例：供水单位50%、涉水产品按基数调整。
3． 抽查内容：
· 供水单位：卫生许可证、水源防护、水质检测、供管水人员健康证。
· 涉水产品：卫生许可批件、生产条件、产品标签。
八、采供血机构监督抽查
1． 抽查对象：血站、单采血浆站。
2． 抽查比例：100%。
3． 抽查内容：
· 资质管理：机构及人员资质、献血者管理。
· 血液安全：血液检测、包装、储存、运输。
九、学校卫生监督抽查
1． 抽查对象：辖区内中小学。
2． 抽查比例：不低于50%。
3． 抽查内容：
· 教学环境：教室采光、照明、通风。
· 饮用水卫生：供水设施、水质检测。
· 传染病防控：晨检、因病缺勤追踪、消毒记录。
十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监督抽查
1． 抽查对象：母婴保健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。
2． 抽查比例：100%。
3． 抽查内容：
· 资质管理：机构及人员执业资格。
· 业务规范：禁止胎儿性别鉴定、终止妊娠手术查验登记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十一、实施要求
时间安排：2025年4月至11月，分批次完成抽查。
联合执法：与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抽查。
结果公示：抽查结果通过政府网站、信用平台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闭环管理：对问题单位责令整改，依法处罚，跟踪整改情况。
本清单依据国家及地方政策动态调整，确保医疗卫生领域监管全覆盖、无死角，维护公众健康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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